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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近年來，台灣觀光旅遊蓬勃發展，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資料顯示，截至民國 103 年 8 月

份，合法觀光旅館（含國際觀光旅館及一般觀光旅館、民宿）家數共 7,872 家，總房間數已達

171,423 間。每間房間若準備兩份備品（含沐浴乳、洗髮乳、潤髮乳、臉部清潔等），一天將會

使用 342,846 份，其影響十分龐大。製造生產過程中是否符合衛生標準？標示是否屬實？以及其

中化學添加物是否汙染水源、或對人體造成過敏不適？都有待稽查檢驗。 

二、消基會亦曾對市售沐浴乳進行抽樣檢驗，在 50 件抽檢樣本中發現有高達 6 成 4 含有微量

防腐劑，並有 9 件標示不符規定，其中還不乏有知名廠商。而旅館民宿中的免費備品，不僅價

格低廉，最低的竟然每包只要 1.4 元，是否添加有毒物質民眾不得而知，是否會引發旅客不適，

著實令人擔憂。 

三、最近食品安全問題頻傳，社會人心惶惶，民眾消費信心明顯低落。雖然旅館民宿的備品

屬於免費，交通部觀光局身為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或民宿經營者之主管機關，應將符合衛生標

準之備品納入旅館民宿標章證明審核標準之一，並會同各地方政府主動加強旅館、民宿清潔沐

浴用品的檢測查核，同時向旅館業等相關同業公會加強宣導應提供旅客品質合格且標示清楚之

沐浴盥洗用品，以保障旅客的權益。 

提案人：吳育昇  徐欣瑩 

連署人：王育敏  李桐豪  江惠貞  蔣乃辛  李貴敏  

陳碧涵  鄭天財  邱文彥  曾巨威  紀國棟  

王廷升  陳超明  楊玉欣  張嘉郡  陳鎮湘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回頭處理第八案，請提案人王委員育敏說明提案旨趣。 

王委員育敏：（17 時 1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及江委員惠貞、李委員貴敏、楊委員應雄等 15

人，鑑於首次國中會考後，英數弱勢生超過三成，且有三成一弱勢家庭學童為學習弱勢生。現

行教育部雖推出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課後照顧班與夜光天使點燈專案等計

畫，惟因偏鄉師資不穩定與缺乏適性教材等因素，致使補救教學效果不顯著。爰建請教育部參

採互動式教學平台方式，儘速建置偏鄉學校行動載具，幫助偏鄉學童藉由線上學習，結合線上

教學影片，強化學習效果，以補充教學能量，消弭城鄉學習資源差距。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八案： 

本院委員王育敏、江惠貞、李貴敏、楊應雄等 15 人，鑑於首次國中會考後，英數弱勢生超過三成

，且有三成一弱勢家庭學童為學習弱勢生。現行教育部雖推出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

施方案、課後照顧班與夜光天使點燈專案等計畫，惟因偏鄉師資不穩定與缺乏適性教材等因素

，致使補救教學效果不顯著。爰建請教育部參採互動式教學平台方式，儘速建置偏鄉學校行動

載具，幫助偏鄉學童藉由線上學習，結合線上教學影片，強化學習效果，以補充教學能量，消

弭城鄉學習資源差距。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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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次國中教育會考結果發現，英語和數學兩科得分落在「待加強」的人數超過三分之一

，高達九萬人，自然科亦有超過四分之一學生待加強。另據兒福聯盟調查顯示，有三成一的弱

勢孩子國中會考成績落在待加強程度。有超過三成的孩子學習嚴重落後，顯示我國成為教育機

會不公平的地區。 

二、為協助弱勢學生與縮短城鄉學習落差，教育部不斷推出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

施方案、課後照顧班、夜光天使點燈專案等計畫，然實務上發現，台灣偏鄉地區學校規模小、

班級數少、學生通學不便、學習意願低落、基本能力不足等教育現象，造成多數教師缺乏動力

前往偏鄉中、小學擔任教師，致使偏鄉師資不穩定；又查學習弱勢生多有動力不足、態度不良

與學習基礎不佳等問題，面臨學生程度落差大，且缺乏適性教材進行差異化教學，均造成補救

教學效果不佳。 

三、美國「可汗學院」透過網路社群及創新的學習模式，提供豐沛的學習資源，讓不同程度

的學習者，可加強自主學習的效果。現今坊間亦發展出不同教學互動式平台，透過多媒體的線

上教學課程，強化學習效果，且能突破時空限制，打破城鄉教育資源的差距。 

四、爰建請教育部比照坊間常見互動式教學平台，儘速建置偏鄉學校行動載具，幫助偏鄉學

童藉由線上學習，突破時空限制，重複聽取上課內容，強化學習效果，以補充教學能量，消弭

城鄉學習資源差距。 

提案人：王育敏  江惠貞  李貴敏  楊應雄 

連署人：陳淑慧  蔣乃辛  陳碧涵  吳育仁  楊玉欣  

陳鎮湘  丁守中  詹凱臣  張嘉郡  馬文君  

李桐豪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第十二案，請提案人蕭委員美琴說明提案旨趣。 

蕭委員美琴：（17 時 1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2 人，有鑑於今（2014）年 11 月 17 日花

蓮市區華東橋爆發國防部軍用輸油管遭縣市政府工程單位施工時挖破而引發猛烈大火，令外界

質疑國防部軍用輸油管線埋設深度僅 5 公分，不僅未符規定，其輸油管線埋設路徑圖資之隱匿

與不透明，更讓全國縣市地方政府毫無頭緒，以致進行地方路面施工時恐有誤鑿油管而釀災之

危險。為避免日後再度釀成災害，及保障縣市地方居民之安全，爰要求：(1)國防部應於三個月

內完成「全國各地軍用輸油管線之整體總勘查」，並將經重要道路、橋樑及人口密集區之軍用

輸油管線列為最優先勘查之重要區域，予以詳加勘驗；(2)針對具有安全疑慮之「全國各地軍用

輸油管線」即刻進行改善工程，以維護公共安全及人民生命財產。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二案： 

本院委員蕭美琴等 12 人，有鑑於今（2014）年 11 月 17 日花蓮市區華東橋爆發國防部軍用輸油管

遭縣市政府工程單位施工時挖破而引發猛烈大火，令外界質疑國防部軍用輸油管線埋設深度僅 5

公分，不僅未符規定，其輸油管線埋設路徑圖資之隱匿與不透明，更讓全國縣市地方政府毫無

頭緒，以致進行地方路面施工時恐有誤鑿油管而釀災之危險。為避免日後再度釀成災害，及保


